行政权力实施程序和运行流程

单位名称（盖章）：区食药局   填报日期：2016年6月15日

	事项名称
	查封违法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场所的强制措施

	事项类型
	行政强制
	办事对象
	食品生产经营主体

	法定期限
	30日
	承诺期限
	30日

	实施机关
	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
	责任科室
	基层监管所、稽查大队

	咨询电话
	0730-2987156
	投诉电话
	0730-2987156

	受理条件
	无

	申报材料
	无

	法定依据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（ 2015年4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二十一号公布 ，自2015年10月1日起施行）第一百一十条 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、质量监督部门履行各自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，有权采取下列措施，对生产经营者遵守本法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：（五）查封违法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场所。”

	收费标准
	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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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立案查处，对违法事实清楚，依法应当没收的非法财物予以没收；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应当销毁的，依法销毁；应当解除查封、扣押的，做出解除查封、扣押的决定。





不需要立案的，应当填写《解除查封（扣押）决定书》，立即解除查封、扣押。








做出处理决定


(查封、扣押的期限不得超过30日；情况复杂的，经局分管领导批准，可以延长，但延长期限不得超过30日。作出延长期限决定后应当及时填写《查封（扣押）延期通知书》告知当事人)








向当事人下达《查封(扣押)决定书》和《（    ）物品清单》并实施查封、扣押





经办人填写《查封（扣押）审批表》


报分管局领导批准。


(情况紧急，需要当场采取查封、扣押措施的，执法人员应当在查封扣押后24小时内向分管局领导报告，并补办批准手续。分管局领导认为不应当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，应当立即解除。)








日常监管或案件调查过程中，发现依法应当予以


查封扣押的物品








